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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一直存在垂直失衡與水平不均的問題。本研究解

析近 10 年來中央對地方各項的財源挹注成長顯著，但地方財政的依賴情形

卻反向加深，事實上中央與地方財政互動關係反倒陷入一個雙輸的困局。現

行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途徑主要包括：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補助與計

畫型補助等三大途徑，本文分別探討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其運作困境，及中

央部會計畫型補助運作之爭議，最後提出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制度改革之 3
點建議。

壹、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

一直存在垂直失衡與水平不均的現象；精

簡臺灣省政府前，中央與地方收入淨額約

6：4，但現今為 7.5：2.5，地方收入比重

明顯減少，地方政府間亦存在「既患寡、

又患不均」的雙重問題，大多數地方政府

長期依賴中央財政協助，必須不斷透過政

府間財政移轉（fiscal transfer）來維持日

常的運作。

本研究主要解析：為何近 10 年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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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對地方政府各項的財源挹注成長顯著，

但地方財政的依賴情形似乎反向日益加

深？進而提出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改

革之建議。本文下一節先描述並比較臺

灣與日本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制度，接

續說明 90 年度我國補助制度改革的緣

起、特色與影響，再分兩節分別探討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及其運作困境，以及中

央部會計畫型補助運作之爭議，最後提

出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制度改革之 3 點

建議。

貳、臺日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

制度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下稱財劃法）、

地方制度法與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等規範，我國中央對地方財政

協助途徑主要包括：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一般性補助與計畫型補助等 3 大桶金。首

先，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由財政部主管，接

近日本的「地方交付稅」，係依照財劃法

之規定，從國稅若干稅目提撥一定比例

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以調節垂直和水平財政條

件不均問題。

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為謀全國之

經濟平衡發展，得視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財政收支狀況，由國庫就下列事項酌予

補助：一、一般性補助款補助事項，包括

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縣（市）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算之教育、社

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二、計畫

型補助款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

計畫項目；（二）跨越直轄市、縣（市）

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三）具

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四）因

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三、中央對

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重大事項之專案

補助款。同條第 2 項規定，中央對下列事

項應優先予以補助：一、前項第一款規定

之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縣（市）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二、對於跨區域之建

設計畫或合作事項。

我國一般性補助款係由行政院主計

總處主管，與前述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旨皆

在彌補地方基準財政收支的缺口，讓全

國民眾都能享有一致性、基本的公共服務

水準。計畫型補助款則散列於相關的中央

部會，最接近日本的國庫支出金（財政補

助），旨藉由計畫型補助效益涵蓋面廣及

具整體性、具跨縣市之建設計畫、具示範

性重大建設計畫、地方配合辦理中央重大

政策或建設之事項（李顯峰，2004）。

然而，目前行政院專案補助款又以彌補地

方「基本財政收支差短」和「跨區域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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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畫或合作事項」優先，顯然與現行一

般性補助款和計畫型補助款的功能相互重

疊，未來實有改革調整之必要。

日本與臺灣同為單一國家財政體制，

其中央對地方財政移轉包括：地方交付稅、

國庫支出金（財政補助）及地方讓與稅等

3 種途徑（川北力，2003）。地方交付稅

係地方自治團體原有之財源，而由中央加

以統籌撥交地方，以彌補地方自治團體財

源不均的問題，同時不附任何條件或限制

其用途。我國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即參

考日本地方交付稅，分成兩大項：一、普

通交付稅（彌補基準財政需要額之缺口），

占交付稅總額 94％；二、特別交付稅：

占 6％，目的在支應地方特別需要、財政

收入異常減少或災害重建須中央負擔事宜

等。國庫支出金則是一種財政補助制度，

最接近我國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地方讓

與稅係為了配合方便徵收，將原屬地方稅

收交由中央代徵，如地方道路讓與稅及特

別讓與稅等 1。

參、90 年度補助制度改革的緣

起、特色與影響 2

90 年度以前中央對地方補助中計畫型

補助款占 8 成以上，常發生中央部會的規

劃未盡能符合地方需求，雖然計畫型補助

有限定用途且須分擔款，因具有「免費午

餐」性質，地方仍會勉強爭取各部會的計

畫型補助款卻不斷地亂花錢，以致嚴重惡

化整體的支出效率。另一方面，一般性補

助款還不到 2 成，無法有效補足地方基準

財政收支的差短，且其分配欠缺公式設算

及一致標準，以致經常陷入拉人情關係、

政治遊說角力的搶錢大賽。當時中央對地

方補助款的運作狀況，可說是問題叢生。

有鑑於此，時任林全主計長大力推動

90 年度財政補助制度改革，重點包括：

其一、計畫型補助款大幅改列一般性補助

款，從一般性補助占 19％與計畫型補助占

81％，改為 90 年度之 41.5％與 58.5％。

當時行政院主計處（101 年 2 月 6 日更名

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將過去編列於中央部

會的計畫型補助款，屬於對地方的一般經

常性支出、基層建設、小型工程款等均改

列為一般性補助款，由行政院主計處直接

撥款給各市縣政府。此外，參考美國的類

型化補助，一般性補助款的用途區分：基

本財政收支差短、教育、社會福利及基本

設施等 4 類，以滿足地方基本財政需求，

並賦予一些自主裁量空間。

其二、一般性補助款的分配公式化

 
1 有關日本中央對地方財政移轉途徑，亦參見李顯峰，2004，頁 75。
2 本節的討論內容另參見王瑞夆，2002 年，頁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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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制度化，一般性補助的用途類型化為

四類，分別研訂設算指標。譬如，基本

財政收支差短係指基本財政支出（含正

式編制人員人事費、法定社會福利支出、

退撫、超勤加班費及基本辦公費等）扣

除基本財政收入及所獲分配之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之數額；社會福利經費補助指

標，包括：自有財源比率之差額、身障

者及低收入戶補助人次、老幼婦女人數

等；基本設施經費指標，包括：受補助

縣市之財政能力、人口、土地面積及道

路面積等。

其三、增設管控及獎懲機制，參照

地方制度法、財劃法、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與中央對臺灣

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

違反者中央政府得予以扣減或停編相關

補助，或地方有努力開闢自有財源、獎

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配合政府整體經

建發展之情事，中央得酌增補助款，透

過前述的獎懲機制以強化地方財政紀律

與自我負責精神。

有關 90 年度補助制度改革的影響，

中央對地方財政補助總額為 1,661 億元，

計有一般性補助款 972 億元（58.5％），

計畫型補助款 689 億元（41.5％）；當

中，補助臺灣省各縣市 1,429 億元（占

86％）比率相當高，共獲一般性補助款

949.3 億元，計畫型補助款 479.8 億元。

90 年度以後開始反轉配置，一般性補助

款均明顯高於計畫型補助款。再者，原

編列於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90 年度

改列為一般性補助款共有 605 億元，改

列前 5 名部會及所屬機關依次為：內政

部 與 營 建 署（112 年 9 月 20 日 改 制 為

國土管理署）合計 46.5％ 、教育部占

28％、交通部占 11.1％、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12 年 8 月 1 日改制為農業部）占

5.4％，以及經濟部與水利署各區水資源

局（112 年 9 月 26 日改制為各區水資源

分署）合計 4.04％。

然而，由於該次補助制度改革衝擊

到立法委員對計畫型補助和小型工程款

的建議權，引發立法院跨黨派委員集體

反彈；除立法院於 90 年度總預算案審議

時，刪減「補助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科

目 30 億元，及做成附帶決議：主計長、

財政部長應事前按月到院報告核撥計畫

執行進度與成效外，亦進一步滋生立法

是否侵犯行政的預算執行權之疑慮。此

外，林全主計長「取消小型工程款」之

語言猶在耳，也被迫於 90 年度追加減預

算案中編列 53 億元小型工程款，以交換

921 地震重建特別預算和一般性補助款等

預算能順利通過。90 年度補助制度改革

雖曾向前邁出一大步，再被迫退後一小

步，充分體現了預算政治的雙面性，兼

具有財政專業考量與政治妥協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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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其運

作困境

有關我國統籌分配稅制之演進，43 年

財劃法第 2 次修正首創省統籌分配稅款，

以調劑省轄縣（市）政府課稅不均衡問題；

56 年修正臺灣省地方自治綱領，開始建立

縣統籌分配稅款；70 年增訂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機制，做為調節地方財政盈虛之工具

（徐仁輝，2025：7）。在 88 年以前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採平衡省市預算基金模式，

悉數以補助款方式分配給省與直轄市；至

於省統籌款來源主要是營業稅的稅收分

成，雖仍由省統籌分配，形同是一種補助

機制而已。88 年因應臺灣省政府組織精簡

修正財劃法，才廢止省統籌分配款機制，

並建立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劃法第

8 條及第 12 條規定之稅課統籌分配部分，

應本透明化及公式化原則分配之，公式設

算悉授權財政部洽商中央主管機關和地方

政府研訂；另強調受分配地方政府就分得

部分，應列為當年度稅課收入。然而，精

省將營業稅改為國稅以後，只有近 40％營

業稅及所得稅和貨物稅各 10％充作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地方稅收跟隨著明顯減少。

現行中央統籌分配之款項，是以總

額 6％列為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其餘 94％

列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應供為支應受分配地方政府緊急及其他

重大事項所需經費，由行政院依「實際情

形」分配之，但特別統籌部分仍缺乏明確

一致的分配標準。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的分

配架構是採三層式設計，第一層 6 都的分

配款項占 61.76％，參酌受分配直轄市以

前年度營利事業營業額、財政能力與其轄

區內人口及土地面積等四項因素，研訂公

式分配各直轄市；第二層 16 縣市的分配

款項占 24％，其中 85％應依近 3 年度受

分配縣市之基準財政需要減去收入之差額

平均值，另 15％按各縣市轄區內營利事業

營業額分配；第三層鄉鎮市的分配款項占

8.24％，其中 50％按鄉鎮市正式編制人員

的人事費分配，另 50％參酌基本建設需求

及對離島鄉鎮加重分配。惟就地方政府而

言，中央主導的統籌分配稅款公式設算及

分配決定經常陷入泛政治化現象，難以跳

脫黨派考量或受到分配政治因素的影響。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網站資料，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從 103 年度之 2,421 億元大幅

增長為 112 年度之 4,227 億元。收入來源

來看，主要來自所得稅與營業稅分成款項

的成長，尤其 111和 112年度所得稅（1,682

和 1,834 億元）與營業稅（2,096 和 2,196

億元）的增幅最明顯；而貨物稅與縣市

土地增值稅的分成款項，歷年來則相對持

平，甚至有減少的趨勢。近 10 年度整體

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亦即，自籌財源加計

統籌分配稅款）逐年顯著成長，由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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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 7,487 億元增加至 112 年度之 1 兆 35

億元，增幅達 34.0％，主要係因地方獲配

的統籌稅款大幅增加，從 103 年度之 2,352

億元增加至 112 年度之 4,390 億元，增幅

高達 86.6％。然而，地方政府自籌財源卻

成長有限，由 103 年度之 5,135 億元增為

112 年度之 5,645 億元，增幅僅 9.9％，近

2 年度甚至有下滑現象（財政部國庫署，

2025）。總之，雖然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大量挹注下，近 10 年度地方自有財源已

明顯增加，但自籌財源的成長有限，近 2

年度甚至有減少，顯露出多數地方政府仍

無法財政自主的困境。

再者，雖然 110 至 112 年度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占歲出的比率顯著上升（22％、

26％和 30％），另 107 年度起地方政府配

合中央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重大

政策，獲配的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大幅增

加，但隨著地方政府的歲出逐步擴大，自

籌財源占歲出的比率從 110 年度以後顯著

下滑（44％、42％，到 39％）；只有 103

至 106 年度的自有財源占歲出比率高於 7

成以上，107 年度以後自有財源占歲出比

率都不到 7 成（財政部國庫署，2025）。

地方政府自籌財源與自有財源的歲出占比

雙雙滑落之趨勢，呈現地方對中央財政依

賴日益加深的隱憂。

伍、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運作

之爭議

本研究再納入 106 至 112 年度計畫型

補助統計資料 3，解析中央政府透過統籌分

配稅款、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型補助款等

3 項財源挹注地方財政需求，7 年來中央財

政移轉總計從 5,713 億元逐年大幅遞增為

9,403 億元，對於地方政府各項業務推動應

有明顯助益。當中，最大宗的財源來自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從 2,682 億元顯著成長到

4,188 億元 4；除 108 及 109 年度統籌分配稅

款為負成長外，其餘均為正成長，成長率介

於 -1.07％至 0.27％之間。其次是中央部會

計畫型補助款的財源，但絕大多數屬於「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也從 1,409 億

元倍增為 3,070 億元（成長 217.89％），占

這 3 項總和比率達 32.65％，顯然偏高。最

後才是一般性補助的財源，除 107 年度較

106 年度小幅減少外，其他年度變動之幅度

較為平緩（介於 -0.23％至 9.2％之間）；

7 年來的財政挹注相對穩定持平，只有由

1,623 億元微增至 2,146 億元（圖 1）。

 
3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散見於相關部會，年度總和補助資料非常難以搜集完整，所幸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公開 106 至 112

年度各縣市總預算計畫型補助收入與核列高估情形，藉此來推估相關年度總和的計畫型補助款。上述資料計畫型補助

款是預算資料，而一般性補助款是實際補助金額，所以金額會有落差，只能用地方政府總預算數來做推估；地方政府

總預算之上級政府補助收入減去計畫型補助預算＝一般性補助款預算。感謝立法院主計處吳佳芳科長協助搜集資料。
4 主要由於統計基礎的不同，這裡的數字與前一節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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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保障地方基本財政需求的精

神，中央財政協助理應透過統籌分配稅款

及一般性補助款為主，以儘量彌平地方基

準財政收支之缺口，使全國民眾都能享有

一致性、基本的公共服務水準，而非大量

藉由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的財源挹注，試

圖來緩解地方政府當前的財政困境。細究

其實，中央計畫型補助具有政策引導的特

定目的，通常須有分擔款及指定用途等附

帶條件，不僅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普遍偏

低 5，其分配也容易受到分配政治的干擾 6。

尤其是絕大多數來自舉債收入的特別預算

財源，越趨龐大的計畫型補助款交由中央

部會主導，加上民選首長和民意代表的道

德風險（moral hazards）與選民等財政幻

覺（fiscal illusion）的問題不斷堆疊，最

終後果絕非全體納稅義務人之福。

相較於 90 年度補助制度改革後，一

般性補助上升為 972 億元（58.5％）與計

畫型補助降至 689 億元（41.5％），92 年

度計畫型補助增為 698 億元，103 年度

又增至 1,348 億元 7，107 年度開始「依

賴深化交叉」，計畫型補助 1,793 億元

（52.5％）再度超過一般性補助的 1,619

圖 1　106 至 112 年度中央對地方總和財政移轉之趨勢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網站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9-(張四明) 

從 2,682億元顯著成長到 4,188億元4；除 108及 109年度籌分配稅款、為負

成長外 其餘均為正成長 成長率介於-1.07％至 0.27％之間 其次是中央部

會計型補助助、的財源 但絕大多數屬於「前瞻基礎建設計型」特別預算 也

從 1,409億元倍增為 3,070億元(成長 217.89％) 占這 3項總和比率達 32.65

％ 顯然偏高 最後才是一性補助助的財源 除 107 年度較 106 年度小幅減

少外 其他年度變動之幅度較為平緩(介於-0.23％至 9.2％之間)；7 年來的

財政挹注相對穩定持平 只有由 1,623億元微增至 2,146億元（圖 1）  

圖圖 11  110066 至至 111122 年年度度中中央央對對地地方方總總和和財財政政移移轉轉之之趨趨勢勢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網站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然而 從保障地方基本財政需求的精神 中央財政協助理應透過籌分配稅

款、及一性補助助、為主 以儘量彌平地方基準財政收支之缺口 使全國民眾

都能享有一致補、基本的公共服務水準 而非大量藉由中央部會計型補助助的

財源挹注 試圖來緩解地方政府當前的財政困境 細究其實 中央計型補助助

 
4，主要由於籌計基礎的不同 這裡的數字與前一節中央籌分配稅款、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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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畫型補助附條件式較能達到上級補助機關的政策目標，但其預算通常係專款專用指定用途，受補助機關無法自由彈

性運用經費，所獲福利水準相對上較未附條件時為低。參見李顯峰，2004。
6 分配政治下之分配政策通常具有成本分散且利益集中特質，採行分配政策的政治動能豐沛，但常伴隨著財政幻覺問

題。有關台灣分配政策與政治研究，參見羅清俊，2009。
7 101 年度計畫型補助預算數提升至 1,335 餘億元，101 至 108 年度各部會補助總額雖略有起伏，惟均達 1,220.5 億元

至 1,434.6 億元之間。以上歷年來計畫型補助款資料，亦參見游亦安，2019 年 7 月，該中文的附表 3、附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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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47.5％）；112 年度計畫型補助更

增加為 3,070 億元（59％）及一般性補助

2,146 億元（41％），進一步深化地方政

府對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的依賴程度。

誠然中央對地方的補助財源成長顯著，

表面上如財政部國庫署資料所宣稱「地

方財政現況」已有改善，但深入剖析地

方政府財政依賴情形卻反向加深，事實

上中央與地方財政互動關係反倒陷入一

個雙輸的困局。

蘇文樹和蘇煥文（2014）也指出：中

央對地方計畫型與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再

次逐年擴增，103 年度已分別達到 1,348

億元及 1,842 億元，顯示中央部會有恢復

90 年度以前計畫型補助為主之情況。從

103 年度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編列情形發

現以下缺失：一、部分部會恢復 90 及 92

年度改革前的補助項目，但這些項目已調

整為一般性補助款財源，中央似有重複補

助地方之問題；二、有些部會編列之補助

款偏向於基層或地方性事務經費，亦不符

合計畫型補助的範圍，未來應回歸落實以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跨越縣

市之建設、具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及

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等 4 項為限；三、

中央主管機關或機關自行核定的補助事項

與比率仍然偏高，且未報經行政院專案核

定，常引發地方競提計畫進而加重中央財

政負擔。

另以補助城鄉發展基礎建設為例 8，

石桂鳳和吳昀雲（2017）檢討中央計畫型

補助之預算配置與運用成效，也發現多項

缺失：一、中央部會對於計畫型補助之政

策目標、評比標準、審核與管考機制一直

未臻明確與公開化；二、各部會之間投入

計畫型補助的資源缺乏整合平臺，以致地

方政府所爭取的建設經費趨於零碎化，難

以發揮預期的綜合效益；三、地方政府對

計畫型補助之規劃設計仍欠周妥，以致補

助計畫內容與執行期程屢有變更情形，或

地方政府執行能力存在落差，年度終了仍

有鉅額的預算保留數及未執行賸餘數；四、

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預算已逐年擴增，惟

補助項目常有非屬法定計畫型補助之範

疇，妥適性容有重新商榷之餘地。

許多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的財源主要

來自於特別預算。譬如，配合前瞻基礎建

設之城鄉建設，為了均衡城鄉發展而推動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下稱「城鎮之心」），

這項計畫具有建構韌性安全居住環境、改

造核心生活圈人本環境，以及營造在地性

魅力小鎮等特色。「城鎮之心」由內政部

 
8 相關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包括：內政部「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及修繕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鎮風貌型塑整體

計畫」和「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以及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原

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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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管理署主辦，106 至 109 年度編列特

別預算 85 億元，其中資本門經費需求 82.6

億元，經常門經費需求 2.4 億元。其後於

110 至 115 年度推動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下稱「城鎮風貌」），強調配

合國家永續發展，追求首都減壓、區域及

城鄉均衡，聚焦二三級城鎮再生、積極建

構社區創生特色之社會夥伴關係；「城鎮

風貌」另配合推動地方創生之相關營造計

畫，以期改善地方宜居青創環境，增進城

鎮風貌全方位魅力，提升地方整體競爭力。

「城鎮之心」與「城鎮風貌」計畫大

致區分為競爭型和政策引導型兩類辦理；

然而，地方政府為了競相爭取公共建設經

費，往往忽略所屬城鎮的適性發展，導致公

共建設及服務設施無法發揮功能，或者設

置不適當及低度利用的設施，以致造成許

多的無效投資與浪費。根據兩項計畫之核

定本，「城鎮之心」與「城鎮風貌」均不

具自償性（總自償率為 0.782％），仍須仰

賴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投入執行。此外，各

直轄市和縣市政府辦理「城鎮之心」與「城

鎮風貌」之規劃與執行能力存在顯著落差，

進而加劇地方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問題。

在財政補助利益分配的實務上，計畫

型補助款的分配通常比一般性補助款更容

易受到政治的影響（Arnold, 1981；Fiorina, 

1981；Larcinese, Rizzo & Testa, 2006；洪鴻

智，2007；姚名鴻，2012；羅清俊、詹富堯，

2012）。有關財政需求與政治因素對補助

款分配的影響，政黨屬性是其中 1 項重要

因素，當鄉鎮市長與中央執政同屬一政黨

的鄉鎮市可以獲得超額的補助款（劉彩卿

等人，2003）。先前研究謝文盛、歐俊男

（2003）即發現中央與省政府皆由國民黨

執政，國民黨執政縣市獲得的補助收入多

過於非國民黨執政的縣市；地方首長的政

黨屬性，也顯著影響補助款分配的多寡；

縣市長與鄉鎮市長同屬民進黨時，該鄉鎮

市所獲得的災後重建經費就越多。

從 5 都 16 縣市「城鎮之心」與「城

鎮風貌」計畫 106 至 113 年度核定件數及

經費之比較 9，本研究發現藍綠執政縣市

之間隱然存在明顯的差別待遇。以直轄市

「城鎮之心」而言，綠色執政的臺南市核

定 23 件及 579 百萬元位居第一，以及高

雄市核定 17 件及 470 百萬元居於次高；

反觀全國第一大、藍營執政的新北市提報

29 件，4 年來總計只獲得 328 百萬元補助，

殿居最後一位。在 16 縣市部分，民進黨

執政的屏東縣核定 21 件及 538 百萬元，

彰化縣核定 40 件及 514 百萬元；綠色執

政新竹市也核定 15 件及 493 百萬元，但

同是省轄市藍營執政的嘉義市核定 14 件

只有 183百萬元，差距甚大也排名最末位。

110 年度起「城鎮風貌」計畫接手以

 
9 臺北市都會區均不在兩項計畫的補助範圍，因此只有 5 都 16 縣市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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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雖然各地方政府核定件數接近於往

常，但 4 年來補助經費都已大幅減少近半；

不過，直轄市「城鎮風貌」仍以綠營執政

的臺南市核定 22 件及 290 百萬元居首位，

高雄市核定 22 件及 233 百萬元次之，藍

營執政的新北市核定 20 件及 209 百萬元，

還是殿居最後。16 縣市部分依序是，綠

營執政的嘉義縣核定 29 件及 230 百萬元

位居首位，雲林縣也核定 17 件及 229 百

萬元次之，但是藍營執政的南投縣核定 18

件、只有 90 百萬元，排序最後一位。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核定「城鎮風貌」的補

助經費，仍是綠藍不同政黨執政存有差別

待遇（圖 2）。

圖 2　城鎮之心與城鎮風貌計畫核定件數及經費比較

資料來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城鄉建設。

14-(張四明) 

縣也核定 17 件及 229 百萬元次之 但是藍營執政的南投縣核定 18 件、只有

90 百萬元 排序最後一位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核定「城鎮風貌」的助助經

費 仍是綠藍不同政黨執政存有差別待遇（圖 2）  

圖圖 22  城城鎮鎮之之心心與與城城鎮鎮風風貌貌計計型型核核定定件件數數及及經經費費比比較較 

資料來源：前瞻基礎建設計型之城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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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中央對地方財政移

轉制度改革之建議

綜上所述，現行中央對地方財政協助

模式顯然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尤其大

量仰賴特別預算的舉債為財源，近年來顯

著膨脹的計畫型補助款運用，以及特別統

籌稅款和專案補助款的分配爭議性偏高。

雖然 106 至 112 年度間中央對地方整體的財

源挹注成長顯著，但地方政府整體財政依賴

的情形卻反倒加深，因此亟需推動中央財

政移轉制度的結構性改革，以矯正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及補助制度設計之系統偏差。

113 年 12 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財劃

法修正，主張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來

源，營業稅收入 100％全數與所得稅收入

的分成增為 11％作為統籌分配稅款，推估

114 年度中央政府將提撥 3,753 億元給地

方政府，造成中央財政巨大的衝擊（徐仁

輝，2025：2）。然而，由於 113 年財劃法

修正的政治爭議仍舊未解決，本次修法暫

不列入以下方案設計的考量，先根據前述對

我國中央財政協助制度的問題診斷，綜整

參考財政部國庫署 113 年召開兩次「財政

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公聽會學者專家之意

見，筆者提出相關的制度變革建議如下：

首先，中央政府應下放財政權力及落

實財政分權（fiscal decentralization）的主

張，改變過去行政院掌控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與專案補助款，及中央部會主導計畫型

補助款決策的做法，並適度擴大中央對地

方政府財政協助的規模，其總額與分配優

先以全數補足地方基本財政收支差短為原

則。具體言之，集中統籌分配稅款的總體

資源，不再區分特別統籌和普通統籌兩類，

並重組財源包括：一般性補助款及行政院

專案補助款中之「基本收支差短補助」都併

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另考量特別統籌分配

稅款缺乏明確一致的分配標準，與行政院統

籌支撥科目「災害準備金」用途大幅重疊，

應取消 6％由行政院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全

數併入公式設算、中央統籌分配之範圍。

其次，參照 90 年度補助制度改革方

針，重啟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續階改革，

大幅限縮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及行政院專

案補助款的總額，並多數改列為一般性補

助款，中央政府補助制度應回歸以公式設

算的一般性補助款為主力，區分為教育、

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三類，明確建構為

中央政府類型化補助，並賦予地方自主

裁量空間。另回歸財劃法第 30 條規定，

中央為謀求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部會計

畫型補助款與行政院專案補助款之補助範

圍，須謹守以下列事項為限：一、計畫效

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二、

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

畫；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以及四、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最後，為了有效節制中央部會計畫型

補助款魚目混珠或藉機、借勢不斷成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結合政府預算籌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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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歲出額度制」，導入計畫型補助款總

量管制策略，強化各部會間計畫型補助款

的競爭分配及逐年匡定的總額度上限。此

外，國家發展委員會應針對各部會競爭型

補助計畫，採取全生命週期觀點，加強補

助計畫作業的先期審查及發揮期中預警功

能，要求該項計畫型補助確實符合財劃法

第 30 條所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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